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就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條例

草案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會議上所討論事項(即刪除《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16 條所帶來的影響)作出的回

應。 
 
給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和衞生署互通同意的安排 
 
2.  互通系統的基本設計概念包含了兩層的同意。首先，所有病人

(包括醫管局和衞生署的病人)可自由決定會否給予“參與同意”參加互

通系統；第二，已參與的病人(即醫護接受者)可選擇性地向個別的私

營醫護提供者給予“互通同意”使它們可以取覽其電子健康紀錄。 
 
3.  至於兩個最大的公營醫護提供者(即醫管局和衞生署)，條例草

案第16條訂明，當一名醫護接受者就參加互通系統給予參與同意或其

代決人代表他給予參與同意時，有關人士即視為已向醫管局和衞生署

給予互通同意。只要有關的參與同意是有效的，該互通同意亦會保持

有效。 
 
4.  我們在之前已向法案委員會解釋有關給予醫管局和衞生署互

通同意的安排的背景和理據，以及制定該建議所經過的正當程序。概

括重點而言，互通系統是一個由公帑設立的互通平台，其根本目標是

促進公營和私營醫護提供者之間電子健康紀錄的雙向互通，讓病人受

惠。醫管局和衞生署現在是全港最大的醫護提供者，持有大量健康資

料。這些資料將會成為編撰已參與病人的長期電子健康紀錄關鍵組成

材料，對加強向病人提供的醫護服務的連貫性有很大幫助。若沒有這

些資料，病人電子健康紀錄的內容可能變得很薄弱，而參加電子健康

紀錄互通系統的價值及益處會被大大削弱。我們推行公私營醫療合作

－醫療病歷互聯試驗計劃的經驗也反映了取覽醫管局資料的受歡迎程

度。 
 
5.  我們已就公私營醫護提供者的互通同意安排在電子健康紀錄

立法會 CB(2)1035/14-15(01)號文件  



  2 
 

互通督導委員會及其工作小組進行適切的討論和諮詢。它們的成員來

自不同的持分者，包括病人組織、醫護相關的專業團體，和不同特定

界別的專家或相關機構的代表。擬議的同意安排亦曾於二零一一至一

二年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法律、私隱及保安框架”公眾諮詢文件的

第四章中提出。上述就醫管局和衞生署的同意安排已在隨後融匯於整

個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的同意安排的核心部分，並反映於現時已發展的

第一階段系統和相關的運作工作流程中。條例草案條文正是配合就此

同意安排提供所需的法律依據。 
 
刪除條例草案第 16 條所帶來的影響 
 
6.  條例草案的第 16 條及其他條文的草擬方式，是內容構成整

體，讓現時已發展的互通系統得以有效運作，而以上同意安排是系統

的  核心組成部分。雖然條例草案中沒有其他條文特別指明對照

第 16 條，但刪除了第 16 條卻會致使修訂後的條例草案不能支援同意

安排的實行，因而會嚴重削弱支持現時已發展的互通系統運作的法律

依據。即使經訂改的草案獲得通過，現有設計的互通系統亦不能啓用。 

 
7.  如我們在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法案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的

書面回應中提及，當局已經就現時已發展完成的互通系統在技術上作

更改的可行性進行探討。我們初步評估了如何加入可讓醫護接受者或

其代決人提出特別要求選擇不按普遍做法給予醫管局和衞生署互通同

意的安排。我們認為，有關的技術上改動雖然並非不可克服，但需作

出大量的修改，例如要重新設計流程，改變系統的設計、邏輯，以及

相關的程式及應用。我們估計這些工作需要不少於 12 個月去完成。若

果要刪除第 16 條並完全取消現時已發展完成、給予醫管局和衞生署互

通同意的整個安排，我們預計進行這樣的系統改動需要時間會更多。 

 
8.  如第 16 條被刪除，互通系統運作的啓用將受到極大的延誤，

並且剝奪那些會到公營及私營醫護提供者就醫，並且同意/並不反對醫

管局/衞生署取覽其電子健康資料安排的大多數病人的利益。如上文所

述，取消有關安排亦有違我們實踐互通系統的根本目標的政策立場。 
 
9.  至於只到私營醫護提供者就醫，或因特別的原因不打算讓醫管

局/衞生署取覽其紀錄的病人，他們目前應選擇不參與第一階段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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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我們預計待第二階段有關加強病人選擇的研究完成而新功能已

開發後，他們可重新考慮參加。 
 
 
食物及衞生局 
2015 年 3 月 


